附件2

滨州市公安局所属事业单位
招聘工作人员补充说明
一、招聘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品行。

（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四）身体健康，体形端正，外观无明显疾病特征，无影响面容且难以治愈的皮肤病，无色觉异常，无文身，无肢体功能障碍，裸眼视力均在4.8以上。法医、物证检验及鉴定、信息通信、网络安全管理等岗位，矫正视力均在5.0以上。

（五）年龄在18周岁至30周岁（1982年8月27日至1995年8月27日期间出生）。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和应聘法医岗位的，年龄为35周岁以下（1977年8月27日以后出生）。

（六）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专业等资格条件。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少年管教的； 

2．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

3．曾被辞退或者开除公职的；

4．有道德败坏等不良行为的；

5．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正在服刑的；

6．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在境内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的；

7．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为人民警察的其他情形的。

二、体能素质测评

体能素质测评项目及标准，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暂行）》规定执行。体能素质测评为达标性测评，凡其中一项不达标的，视为体能测评不合格，体能测评成绩不计入应聘人员总成绩。

如进入体能素质测评范围的人员体测均未达标，则该岗位招聘计划取消。

体能素质测评必须由应聘人员独立完成。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体能素质测评的，视作自愿放弃。

体能素质测评由市组织、人社、公安部门在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共同组织实施。

体能素质测评集合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在相关网站通知。

体能素质测评成绩当场公布，并在相关网站公布。

三、考核体检

考核体检工作，由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组织，用人单位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一）体检

体检到指定的县级以上综合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和相关要求除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外，还参照执行《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82号）规定要求。应聘者在体检过程中有意隐瞒影响聘用的疾病或者病史的，不予聘用；在体检过程中有串通体检工作人员作弊或者请他人顶替体检以及交换、替换化验样本等作弊行为的，体检结果无效，取消聘用资格。

体检的集合时间地点、注意事项等在相关网站公布。应聘人员不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体检的，视作放弃体检。

体检费用由应聘人员承担。用人单位和应聘人员对体检结果有疑问时，可以申请复检，费用由申请方负担。复检只能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中所有体检项目均不进行复检。
 （二）考核
考核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遵循注重实绩、突出能力、综合择优的导向，确保考核结果全面、真实、准确。根据招聘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被考核对象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方面的情况，并对其是否符合规定的应聘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进行复审。考核内容还包括本人及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现实表现等情况。
